慕道班—慕道課程筆記
(六十八)萬民四末
萬民四末是：死亡、審判、天堂、地獄

死亡

死亡是甚麼？

「灰塵(肉身)將歸於原來的土中，生氣(靈魂)將歸於天主，因為原是天主所賞賜的。」(訓11:7)。紀念死亡有很大的益處，使我們神目開明，明白世俗的空虛，看輕並脫離世俗的一切。「因為青春和少年都是虛幻。」(訓11:10)

死亡的情景是我們所不能預料的，因此我們該常常預備(參瑪24:43-44; 25:1-13)。我們永遠的禍福也是依靠臨死的一息間。得到善終(即是死亡的時候帶有寵愛)，這是人自己利害關係的大問題。請記住，人只死一次。

「凡在主內死去的，是有福的。」(默14:13)惡人的死亡是很悲慘的(參加下6:13-14; 9:1-28；智4:16-20)，善人的死亡是很安樂的：「上主的聖者們的去世，在上主眼中十分珍貴。」(詠116:15)聖人們認為死亡是一生最幸福的日子。為那些得到善終的人，死亡好像種子出芽得見太陽，好像是旅程的終結，是永遠離開犯罪的機會。
審判
審判有兩種：私審判和公審判
私審判
「就如規定人只死一次，這以後就是審判。」(希9:27)天主是一位最公道的裁判者，最隱秘的思想，祂也透徹地知道。祂不管人們的地位，只管人們的行為。祂的審斷是最高的、最終的；第二個審判不能推翻祂的定案。天主要審判個人由開明悟至死亡，一生的思、言、行為和所缺的一切，然後就決定個人永遠的命運。天主的定案有三種：天堂，或地獄，或煉獄。

公審判
公審判之前，有兩件大事發生：「世界窮盡」和「肉身復活」。

世界窮盡……誰都不知道甚麼時候是世界末。現在所流行着的許多所謂的世界末日的「預言」，聖教會也不承認，信友不要聽從這些「預言」。(參瑪24:26-39)

但世界窮盡前必有的現象(參閱瑪24章；撒下2:3-4；羅8:21; 11:23-32；伯後3:12-14)
肉身復活。一個人的肉身參加過許多善功，也參加過許多惡行，那麼，它該與靈魂分享賞報或分受懲罰，也是適當的(參閱若5:28-29; 6:39；瑪22:23)。人在天堂或地獄，若沒有肉身，也不是整個的人。當時天使吹號筒說：「死者起來，來受審判」；天主恢復每個人的肉身，使它和自己的靈魂再次結合。這是全能天主的大奇蹟(見格前15章)。善人的肉身，天地終窮時，從墳墓裏光榮地復活起來。瑪加伯七兄弟和母親都是為了這個復活的盼望而樂意捨棄生命(加下7章)。
為甚麼有公審判？

人在死後，靈魂受了審判，他的命運就決定了。那麼在世界末日，為甚麼又還有一次審判呢？

1.在全體人類之前，耶穌該受光榮，因為他在生時受了人們不公義的審判，耶穌為人類死了，人類該公開補償自己的罪。

2.為善人的緣故…善人受過惡人磨難、譭謗、鄙視，善人該在整個人類面前受光榮(智5:3-16)。

3.為惡人的緣故…惡人在生時不肯認識天主；當時道德不再受惡人耻笑，罪惡不再受贊成。

4.為人整體的緣故…在私審判只是靈魂受過天主的審斷…可是人也是社會的一份子，因此，該有私審判和公審判兩樣。

5.為天主安排的緣故…在世時人們批評天主的安排，妄說天主不公道…當公審判時，萬民(連魔鬼)要承認天主是公義的。

公審判時的情形…那日也是人類的歷史最莊嚴，最可怕，最偉大的日子(瑪25:30-33)。

天主怎樣審判萬民？天主的光，燭照各人的良心，各人也會知道，自己和別人所做過的一切(瑪10:26)。

天主的判斷(瑪25:34-46)。

「你在一切事上，要記得你的末日；這樣，你就永遠不會犯罪。」(德7:40) 「凡在主內死去的，是有福的。」(默14:13)

地獄
地獄是甚麼？是魔鬼及惡人永遠受苦的地方，是萬禍叢聚的苦淵。

聖教會關於地獄的三點教訓：1. 地獄確實是有的，2. 地獄永遠存在，3. 那些落地獄的人，必受可怕的刑罰：a. 不能見天主，b. 遭受苦刑。

地獄確實是有的
沒有人能夠證明沒有地獄…那末，地獄至少是一件可能有的事實。一個可能有的地獄，實在夠可怕，實在足夠使人們行善戒惡，不冒落地獄的危險。可是地獄不但是可能有的，卻實在是有的。

任何民族，任何宗教都有地獄的觀念。地獄的觀念是有人類以來就有的。有地獄的事實是不能有錯的，是個真理，這真理反對人的偏私，惡人在享樂時，身體強健時，有權有勢時，他們妄說沒有地獄，但當他們身體要死亡時，他們不能不驚慌，有些惡人覺悟警醒了，但有些頑固不悔改的人，在他們的詛咒、仇恨、失望、悲苦之中，有充份承認：地獄不能不有。

我們的理智證明有地獄…人類是有道德觀念的，是有正義感的。善人總不會白白地受苦，惡人總不能便宜地作惡，所以天堂地獄不能不有。

天主的公義，需要有地獄；否則便不合理了。若沒有地獄存在的信仰，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的世界呢？

主耶穌的教訓(瑪5:29; 13:42, 50; 18:8-9; 25:46；谷9:47, 48, 49等)

地獄永遠存在
天主的啟示，証明地獄的苦是無終止的(瑪25:41；默14:11等)。靈魂是永遠不死，肉身復活後也是不死的；地獄裏的惡人不能自殺，也沒有人能殺害他們，天主不會消滅他們，因此地獄的苦是永遠的。

地獄地那裏？其實惡人在那裏被天主棄絕，永遠受罰，那裏便是地獄。
那些落地獄的人，必受可怕的刑罰
地獄裏有兩種苦楚：覺苦和失苦。前者是身體感覺的苦；後者是失去天主的痛苦。失苦的痛苦比覺苦大。

天堂
天堂是甚麼？天堂是天主自己的家，蒙救的人在那裏可以常跟天主見面，和天神在一起，可以享受一種超出人類所能想像的福樂；而且這種福樂是永無止境的，是沒有痛苦，只有福樂的地方，是萬福之處，永樂的國家，人類的歸宿。
天堂的存在：若沒有天堂，天主造成天使和人是無理由的。天主一切的化工和祂默啟的目標，也是為我們要升天堂，永遠光榮祂，永遠享福。天堂就是天主自己，因此，天堂不能不有。

天堂在那裏：原本天主是無所不在的，我們在那裏和天主一同享福，那裏便是我們的天堂。不過我們的想像，很容易把天堂想是崇高尊貴的處所，因此，我們想真神是在天上，稱為「天主」，稱永遠享福的處所為「天堂」。其實天主是無形無像的神體，我們靈魂離開了肉身之後，對於空前的關係，也一定不再如同現今一樣。

誰升天堂：得到善終(臨死的時候，靈魂帶着天主的寵愛)信仰耶穌和實行他教訓的人，自然得升天堂。人無法認識基督，因此沒有信仰，這不是他們的罪過，若他們事事按良心，努力戒避罪惡，修德行，那麼天主必定也要賞報他們。
天堂福樂的本質

肉身的光榮：善人的肉身復活後，除了它自然的完美，還得到四大超性的奇恩，便是：神光、神速、神透、神健。「…復活起來的是不可朽壞的(神健)…復活起來的是光榮的(神光)…復活起來是強健的(神速)…復活起來是屬神的身體(神透)…」(格前15:42-44)

神光：是指肉身的榮華及全美。這個特恩是由於靈魂完滿的光榮及福樂發出的(參斐3:21；瑪13:43)。

神速：那時肉身完全服從靈魂，靈魂能使支配肉身由宇宙的一角到另一角，好像思想那樣快，毫不費氣力(參依40:31)。
神透：那時肉身便是靈魂的完全工具，不再阻礙靈魂的活動，也能透過樣樣物質的阻礙，如同耶穌復活後一般(參若26:19-26)。

神健：那時肉身不致受損傷，受熱，受冷，不會生病，享有完美的健康，不會疲倦，不需要飲食和睡眠，不會老邁，不再受苦。那時我們的肉身也如同基督這樣的不死(參羅6:9)。「(耶穌)要拭去他們眼上的一切淚痕，以後再也沒有死亡，再沒有悲傷，沒有哀號，沒有苦楚，因為先前的都已過去。」(默21:4)
天堂裏次要的福樂

視覺：享受瞻仰耶穌人性光榮的福樂…瞻仰聖母、天使和聖人們的美麗(參默19:10)

聽覺：永遠享受天堂光明的音樂，天朝神聖的讚美及感謝的歌聲，永遠在羔羊寶座前發出的…(參默7:9-12)。

嗅覺：享受在天上有芬芳的香氣，透滿全個天堂…每個光榮了的肉身發出了香氣，好像鮮花一樣(德39:17-19；歌4:10-14)。

味覺：「勝利的，我要把天主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實，賜給他吃。」(默2:7；參歌2:3-4)

觸覺：「他們不但飽嘗你宮中的盛筵，你還賜他們暢飲你怡人的溪川。」(詠36:9)這種福樂是由於健康的肉身發出的。那時沒有偏私的邪情，但聖人們的觸覺，依舊享受無限大的，無限深的快樂，勝過世上所有肉身的快樂。天堂是愛情的國家(參詠133)。

天堂主要的福樂

人的靈魂一進入天堂就得到「光明之光」的大恩，就能夠當面享見天主。天堂的福樂便於「享見、享愛、享有、享悅天主三位一體的本性」。因着享見天主無窮盡的美麗，和可愛處，靈魂便發出無限的愛情，好像出了神一般，無邊地愛祂，以強大的熱情擁抱祂，向祂唱永遠愛情的聖歌。靈魂因享愛天主便會享有祂；佔有這無限價值的寶貝，他的愛情就非常興奮地享到悅樂。無邊的悅樂，愛情及平安完全的生活，其他一切次要的悅樂與這種觀望天主的悅樂，都不能相比。

聖父為了天堂，造生了我；

聖子為了天堂，救贖了我；

聖神為了使我能進入天堂，聖化了我。

「義人卻要進入永生」(瑪25:46)

「在天上除你以外，為我還能有誰？」(詠73:25a)

「有位天使對我說：『你寫下：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，是有福的。』」(默19:9a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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